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師升等學術研究成績評分表(表一)
升等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 　 擬升等職級：_______________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中華民國101年11月15日101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。
中華民國101年11月22日101學年度第2次教評會修正通過。
中華民國104年4月15日103學年度第4次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
中華民國104年5月11日103學年度第7次院教評會議備查
中華民國112年11月07日112學年度第3次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
[bookmark: _Hlk190092205]中華民國114年5月8日113學年度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	項目
	內容
	件數
	申請人
自  評
分  數
	系教評會審查分  數

	
	名稱
	計分(每件)
	
	
	

	期刊
	外文期刊
	SSCI
	20分
	
	
	

	
	
	EI
	15分
	
	
	

	
	
	非SSCI
	6-10分（系教評會認定之）
	
	
	

	
	中文期刊
	TSSCI
	15分
	
	
	

	
	
	非TSSCI，但有匿名審查的學術期刊
	5-7分（系教評會認定之）
	
	
	

	
	匿名審查期刊
	通訊稿（Letters）、座談論叢（Symposium）、評論（Comments）或書評（Book Review）
	該期刊論文應得分數之三分之一
	
	
	

	
	無匿名審查期刊
	具學術參考價值之國內外期刊
	2-5分（系教評會認定之）
	
	
	

	國內外出版專書（Book）
	國內經嚴格審查出版之專書，每本至多50分（不含教科書與已發表論文之合輯）。
國外經嚴格審查出版之專書，每本至多80分（不含教科書與已發表論文之合輯）。
	15-80分（系教評會認定之）
	
	
	

	國內外出版專章（Book Chapter）
	經嚴格審查合輯之專書之一章，國內出版者每章至多15分；國外出版者，每章至多20分。
	5-20分（系教評會認定之）
	
	
	

	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會議panel
	論文
	1-3分（系教評會認定之）
	
	
	

	申請人五年內之委託研究計畫及獎助次數



 (由申請人詳述所獲之研究計畫、傑出獎、優良事蹟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
	Aa：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
（請註明國科會之計畫名稱及編號；證明文件如附件   ）
	每次(件)5分(共同主持人每次1.5分)
	
	
	

	
	Ab：其他經由研發處、教務處向外申請並獲得之研究計畫
（請註明其他計畫名稱、編號及委託單位；證明文件如附件   ）
	1. [bookmark: _GoBack]每件計畫 2 分。
2. 共同主持人以每次（件）0.5 分方式計分。
3. 協同主持人不計分。
	
	
	

	
	Ac：國科會傑出獎
	1次20分
	
	
	

	
	Ad：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(至多25分)
（請註明相關計畫名稱及編號；證明文件如附件   ）
	1. 每件計畫 5 分。
2. 共同主持人以每次（件）1.5 分方式計分。
3. 協同主持人不計分。
4.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教育部頒績優計畫者，計畫主持人再加10分、共同主持人再加3分。
	
	
	

	
	Ae：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及Aa、Ab、Ad以外之大型計畫(至多25分) 
1. 學術期刊論文優良獎(國外5分、國內3分)
2. 參與Aa、Ab、Ad以外之跨國、跨校、大型計畫案(如執行國家型計畫、學術卓越計畫、學界科專計畫、大型產學計畫或跨國研究計畫之主持人，每件5分，共同主持人，每件3分。)
3. 獲國內外專業學術成就或獎項
(如獲得國際性學術成就、獎項者，每次8~10分；獲得全國性學術成就、獎項者，每次6~8分；獲得國際性、全國性或其他同級獎項之入選或入圍或校級、地方性學術獎者，每次3~5分。)
4. 參與Aa、Ab、Ad以外之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及其它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學術團體計畫案之主持人，每件1分，共同主持人，每件0.5分。
5. 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（系教評會認定之）
                  獎項　：____次　＝ _____分
                  計畫　：____件　＝ _____分
	
	
	

	
	合 計 （研究成績合計總分最高100分）：
	
	
	

	系教評會委員簽名
	


備註：
1. 教師委託計畫係屬多年期者，按年計算核定件數；委託計畫時間跨越五年外者，可從寬採計，但經採計計分之計畫於申請更高職級升等時，不得再行採計，以避免分數重覆採計。
2. 同一著作之作者多人時，計分方式參照本細則本文之「註」。
3. 本表各論文、專章、專書、以及研究計畫報告等之同一著作，僅能擇優計分，不得重複計算。
4. 申請升等之副教授至少需達到本表計分65分，助理教授至少需達到本表計分60分，方可提出。
5. 本表各項計分標準之適用，副教授申請升等者，以晉升現職後發表或出版者為限；助理教授申請升等者，以取得博士學位後發表或出版者為限。
6. 本表請連同研究相關資料附件一併繳交。
